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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7   证券名称：沃华医药   公告编号：2015-008 

 
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向天津中

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销售本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心可

舒片。2014 年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的日

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2269 万元。公司预计 2015年与天

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

币 2900万元, 占 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.59%。 

本公司董事高学敏兼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。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根据有关

规定，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的交易属于关

联交易。 

2015年 1月 13日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

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

计议案时，董事高学敏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，因此，实际享有有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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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权的董事为 8人，代表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8票，其中赞成的 8 票，

无反对票和弃权票。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。 

根据相关规则，该关联交易不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 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历史悠久的，以中药创新为特

色的大型医药集团，拥有 40 余家分公司及参、控股公司，业务涵盖

中成药、中药材、化学原料及制剂、生物医药、营养保健品研发制造

及医药商业等众多领域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注册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7号； 

法人代表：王志强； 

注册资本：73,930 万元； 

2013 年 1-12 月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营业收入

6,010,136,728.32 元 ； 净 利 润 360,589,072.23 元 ； 净 资 产

2,574,964,554.45 元。 

2014 年 1-6 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营业收入

3,334,959,752.93 元 ； 净 利 润 210,201,273.82 元 ； 净 资 产

2,749,254,625.71 元。 

（二）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本公司董事高学敏兼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
事。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系构成《深圳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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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条规定的关联法人。除此之外，天津

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, 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人员等方面保持各自独立性，只存在与销售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关

系。高学敏任职公司董事期间，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，对公司的销

售业务无任何影响，其担任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期间，也不参与其经营管理。 

（三）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履约能力分析 

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，财务状况良好，

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，日常交易中能够遵守合同的约定。 

 

三、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根据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签订的《购销合

同》，本公司向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销售本公司

生产的部分产品心可舒片，协议销售的产品均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。 

 

四、 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销售业务为正常

的商业往来，对公司而言交易公允、合法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

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，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。

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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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已将上述交易预计事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，独立董事听

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，对该交易预计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公司 2015 年预计发生的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日常关联交易，属于正常的日常经营活动；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

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。 

公司与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章

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该

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公司的主要

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。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。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。 

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 




